
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管理办法

（1996 年 5 月 8 日财政部财工字126 号发布）

第一条  为规范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和财政监

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财务通

则》、《国务院关于整顿会计工作秩序进一步提高会

计工作质量的通知》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在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签发营业执照（副本）之日起 30 日

内，按照下列规定办理财政登记：

（一）中央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单独与外商举

办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中央部门所属企、事

业单位和地方企、事业单位共同与外商举办的中外合

资、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资金融机构，向财政部派

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办理财政登记。

（二）地方企、事业单位单独与外商举办的中外

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向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确定的主管财

政机关办理财政登记。

第三条  企业办理财政登记时，应当依法提交企

业设立批准证书、营业执照，以及经政府授权机关批

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等文件或者其复制

件，填写《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表》，经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机构或者主管财政机关核准后，发给《外商

投资企业财政登记证》，作为企业向会计师（审计）

事务所申请办理验资、查帐，开展财务会计活动，接

受财政检查、监督的基本依据。

第四条  中央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单独与外商

举办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中央部门所属企、

事业单位和地方企、事业单位共同与外商举办的中外

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资金融机构，填写的

《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表》分为一式三份，一份主

送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一份抄送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确定

的财政机关；企业留存一份。

地方企、事业单位单独与外商举办的中外合资、

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填写的《外商投资企

业财政登记表》分为一式两份，一份主送主管财政机

关；一份留存企业。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证》每套由正

本、副本组成，由财政部统一印制。

第六条  企业领取《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证》

后，其正本应当置于企业住所或者分支机构营业场所

的醒目位置。

第七条  企业因修改合同、章程或者更改名称、

住所、企业负责人、经营范围等，变更工商登记的，

应当自办理变更工商登记之日起 30 日内，凭工商变

更登记证明及有关证件，办理变更财政登记。

第八条  企业应当在每年5 月底之前，向财政部

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或者主管财政机关申请

办理年度检查，年检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在上一年

度内，办理财政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情况；开展财务

会计活动，执行财经法纪的情况等。申请办理年检

时，应当填写《外商投资企业年检报告书》，并且提

交《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证》（副本）和会计师

（审计）事务所出具的查帐报告等有关资料。

第九条  在年检过程，对于企业没有按照规定设

置财会机构、配备必要的财会人员，或者财务会计制

度不健全、建帐不符合规定要求等，受理登记机关应

当要求企业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应当按照国务院

的规定，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登记注册

或者工商年检。

第十条  企业按照合同、章程规定或者其他原因

解散清算后，在申请注销工商登记前，须向财政部驻

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或者主管财政机关注销财

政登记。

第十一条  企业违反本办法的规定，不办理财政

登记（包括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或者不申请办理年

检的，会计师（审计）事务所不得受理其验资、查帐

的申请，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和主管财政机关视情

节轻重，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新财务制度的补充

规定》等有关法规，予以处罚。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财政部驻

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

实际，制订具体实施意见，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已办

理财政登记的企业，须在本办法发布之日起 90 日

内，到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或者主管

财政机关申领换发财政部统一印制的《外商投资企业

财政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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